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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盜竊罪年盜竊罪年盜竊罪年盜竊罪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1998年盜竊罪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
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現行法律

2. 目前，香港並沒有欺詐罪。雖然《盜竊罪條例》 (第 210章 )訂
有若干與欺詐有關的罪行，但該等罪行未能涵蓋各種欺詐行為。若兩人

一起作出欺詐行為，他們可被控以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但若案中只

有一人單獨行事，就不會構成罪行。

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的研究報告書

3. 法改會在 1995年 5月發出諮詢文件，建議訂立新的欺詐罪及廢
除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法改會建議，新的欺詐罪不應局限於經濟上

或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因為此種限制會不必要地規限該項罪行的範

圍，並在某程度上與盜竊罪的範圍有所混淆。

4. 回應諮詢文件的人士大部分支持訂立實質的欺詐罪。但部分

人對該項罪行的範圍表示關注，他們認為該罪行應局限於引起經濟上或

所有權上的不利。

5. 在 1996年 7月發表的《訂立一項實質的欺詐罪研究報告書》
中，法改會最終認為應訂立一項新的欺詐罪，而該罪行應局限於涉及經

濟上或所有權上的損失或獲益的情況。根據該罪行，某人若藉進行欺騙

而誘使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不作為，導致另一人蒙受不利或有

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有關不利可以是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不
利 )，或導致詐騙者或另一人獲得利益 (有關利益可以是經濟上或所有權
上的利益 )，即屬犯罪。法改會進一步建議，現行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
罪應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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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旨在訂立一項實質的欺詐罪，而該罪行不局限於經

濟上或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以及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7. 在 1998年 12月 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法案委
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 1999年 1月 5日的首次會議上，
劉健儀議員獲選為主席。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法案委員
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7次會議，並研究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
會 ”)及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提出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與法改會建議的比較

8. 法案委員會委員一開始便指出，法改會進行研究的首要目

的，是探討是否需要訂立一項實質的欺詐罪，以涵蓋現時由普通法中的

串謀詐騙罪規管的行為，而法改會是經過長時間深入研究，才提出其建

議。委員對於條例草案下列各項建議極有保留，該等建議有別於法改會

所提出的建議  

(a) 欺詐罪不局限於涉及經濟上及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的情

況；及

(b) 建議保留而非廢除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

9. 政府當局表示，有人關注到，若實施法改會所有建議，有關

欺詐的法律會有欠妥善，因為建議的欺詐罪未能涵蓋普通法中的串謀詐

騙罪現時涵蓋的若干情況。條例草案藉下列方法消除此疑慮

(a) 刪除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損失或獲益的限制，以致新訂罪行

不但保障個人在所有權上的利益，亦可維護公眾在公共行政

體系公正不阿方面的利益；及

(b) 在訂立新的實質欺詐罪之餘，保留現行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

罪，以致不涉及欺騙成分的行為繼續受到規管。

法案委員會就上述建議進行商議的過程，載於下文第 10至 16段。

條例草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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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刪除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的限制

10.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的規定讓有關當局可就不涉及經濟

上的利益或不利的案件採取行動，例如公職人員因某人的虛假陳述而被

誘使違反其公職責任，或作出他們若事先知道事實真相便不會作出的作

為。政府當局曾引述若干案例，以證明有必要刪除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

獲益的限制。

11. 委員認為，在政府當局引述的案例中，公眾認為罪犯應該是

因他們為求本身經濟上的獲益欺騙他人及導致他人在經濟上蒙受損失

而受到懲罰，而非因他們令法定機構或公共機構違反其公職責任而受

罰。鑑於詐騙者單獨犯案，而《盜竊罪條例》或《刑事罪行條例》的現

有條文未能將其繩之於法的案件甚為罕見，委員質疑建議訂立的欺詐罪

有否必要涵蓋涉及非經濟上的獲益或損失的情況。

12. 委員提醒政府當局，新訂欺詐罪的涵蓋範圍可能過於廣泛，

以致政府當局原先沒有設想的情況亦受到規管。委員對律師會提出的關

注事項亦有同感，認為鑑於條例草案中 “欺騙 ”、“利益 ”及 “不利 ”等用詞
的定義廣泛，新的欺詐罪可能影響到一般合法的民事或商業活動。委員

亦察悉，大律師公會關注到新的欺詐罪會否被解釋為一項出於不誠實的

罪行。

13. 政府當局解釋，檢控人員認為有必要按建議的條例草案制定

法例，以確保任何方面的欺詐行為均被涵蓋，並使當局得以檢控一些根

據現行法例未能提出檢控的嚴重商業罪行。至於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中

用詞 “定義廣泛 ”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任何行為若涉及意圖詐騙的陳
述，均屬犯罪行為。至於當局會否就瑣屑的事宜，例如涉及 “善意謊言 ”
的案件提出檢控的問題，應可藉刑事檢控政策解決，因為當中已訂明檢

控人員在決定是否進行檢控時，有權酌情決定不對一些瑣屑的行為提出

刑事檢控。

14. 就大律師公會提出的關注事項，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使

用 “欺騙 ”一詞，以及將 “意圖詐騙 ”列為罪行元素之一，顯示新的罪行必
然涉及 “不誠實 ”的作為。“意圖詐騙 ”是指詐騙者在進行欺騙時意圖誘使
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不作為，而因此會導致被誘使者以外的任

何人獲得利益，或詐騙者以外的任何人蒙受不利。因此，欺騙必定是出

於不誠實，因為詐騙者進行欺騙時已有詐騙意圖。

建議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

15. 政府當局指出，條例草案所訂的欺詐罪包括欺騙成分。就很

多檢控案件而言 (其中多宗並曾引起廣泛注意 )，若當時可供提控的罪行
只有法定的欺詐罪，當局不可能提出起訴。在該等案件中，當時可供提

控的任何實質罪行 (例如偽造帳目罪 )均不足以全面反映所涉及的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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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此外，當局亦未必可以證實每個串謀者均有參與可能構成實質罪

行的活動，但顯然他們有份參與牽涉層面較廣的串謀詐騙罪，而他們在

串謀過程中或會 (或不會 )打算觸犯實質罪行。例如，在銀行及公司的欺
詐案中，若銀行經理或公司經理有份進行欺詐，則有關銀行或公司不算

是受到欺騙。因此，若只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當局不可能就涉及銀行

管理階層的案件進行檢控。

16. 委員指出，法改會經詳細研究所得的結論是，一項實質的欺

詐罪應可涵蓋現時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範圍內的行為。因此，委員認

為難以接受政府當局提出的理據。

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

17. 法案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支持其兩項建議的理據，以及處理條

例草案的可行方案，徵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律師會重申支持法

改會的建議，認為新的欺詐罪應局限於涉及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損失或

獲益的情況，以及廢除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大律師公會認為，政府

當局未能就條例草案不依循法改會建議的做法提出充分理據。

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

18. 為釋除委員對新訂欺詐罪的適用範圍過於廣泛的關注，政府

當局建議重新界定條例草案中 “利益 ”及 “不利 ”的涵義，使其所指的包括
“經濟上或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 ”及 “違反公職責任 ”。新定義將涵蓋因
公職人員遭欺騙誘使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不作為而引致的獲益或損

失，而倘若他們得悉真相，該等行為即屬違反本身的職責。根據經修訂

的建議，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仍予保留。

19. 委員認為，不能根據其他罪行提出檢控的 “違反公職責任 ”案件
為數不多，沒有必要訂立一項涵蓋 “違反公職責任 ”情況的欺詐罪。

20. 政府當局經重新考慮後，同意將新的欺詐罪局限於涉及經濟

上或所有權上的獲益或損失的情況，並會就條例草案第 3條中 “利益 ”及
“不利 ”的定義提出修正案。

政府當局就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進一步提出的理據

21. 政府當局堅決認為有必要在訂立一項法定的欺詐罪之餘，保

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並就其建議進一步提出理據。該等理據載於

下文第 22至 26段。

建議中欺詐罪的限制

22. 條例草案第 3條 (擬議第 16A條 )界定何謂 “欺詐 ”罪。構成觸犯新
訂法定罪行的必要元素，是被騙者因受他人的欺騙誘使而作出某種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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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任何不作為，並因而導致他人獲得利益，或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

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若要證明某人觸犯該罪行，便須證明案中所有罪

行元素均存在，以及該等元素之間互有關連。由於有該等技術上的限

制，某些犯罪者可能不會被檢控。

引渡及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

23. 就《逃犯條例》(第 503章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章 )的規定而言，“雙重犯罪 ”是一項必須符合的先決條件。根據有關
規則，在香港向外國司法管轄區提供協助前，必須確定該司法管轄區要

求移交的逃犯所犯罪行的有關行為，或與其要求提供相互法律協助有關

而正在調查或檢控中的罪行的有關行為，若在香港發生，根據香港法例

亦構成罪行。

24. 若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不予保留，則按條例草案的現有條

文，香港或許不能向在當地法律中保留了較廣義欺詐罪概念的多個司法

管轄區提供協助，因為有關要求並不符合雙重犯罪的原則。其中一個可

能帶來的後果，是香港會成為國際詐騙者的 “天堂 ”。

英國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的情況

25. 英國在 1977年提出的《刑事法律法令》，旨在廢除普通法中
的串謀罪，以及訂立一項法定的串謀罪。然而，其後制定的新法例卻特

別保留了串謀詐騙罪。但礙於草擬法例的方式，很多案件最終須提交上

議院審理。上議院就法例作出的詮釋，嚴重削弱了串謀詐騙罪的效用。

鑑於上議院的裁決引起種種問題，英國政府在進行檢討後，於 1987年修
訂《刑事司法法令》，藉以令串謀詐騙罪恢復十足效用。

26. 政府當局表示，英國法律委員會仍在檢討所有涉及不誠實元

素的罪行，並且要在檢討完成後，才就串謀詐騙罪提出最終建議。由於

香港的欺詐法例實際上與英國的法令相同，較明智的做法是在香港暫時

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直至政府當局有機會研究英國法律委員會

進行檢討所得的結論。

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27. 鑑於政府當局進一步提出各項理據，法案委員會同意接納政

府當局保留普通法中的串謀詐騙罪的建議。但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

局在適當時候，就上文第 26段所述英國法律委員會進行檢討後作出的最
終建議，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欺騙 ”的定義

28. 委員曾對 “欺騙 ”一詞的定義詳加討論。根據擬議第 16A條，“欺
騙 ”指 “就事實或法律而以語言文字或行為作出的任何欺騙，包括與過
去、現在或將來有關的欺騙，以及就進行欺騙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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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見而作出的欺騙，而在本定義中，行為指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欺騙

則指蓄意或罔顧後果地作出的欺騙 ”。委員注意到法改會報告書就 “欺
騙 ”一詞建議的定義並無提述 “過去、現在或將來 ”及 “意見 ”，並質疑有
否必要在建議的定義中加入該等提述。

29. 政府當局認為，基於下列理由，對 “過去、現在或將來 ”及 “意
見 ”的提述應維持不變。第一，法例必須連貫一致。 “欺騙 ”的擬議定義
與《盜竊罪條例》第 17條中 “欺騙手段 ”的定義相對應。第二，法例必須
清楚明確。雖然英國《 1968年盜竊罪法令》中 “欺騙手段 ”的定義並無提
述 “過去或將來 ”或 “意見 ”，但翻查與《 1970年盜竊罪條例草案》有關的
部門舊檔案和立法會議事錄便可知，立法機關當時的意向是， “欺騙手
段 ”的定義應該收納英國法令有關定義的優點，並保留源自《盜竊條例》
(即《盜竊罪條例》前身 )中 “虛假理由 ”的定義的條文，當中包括 “……與
過去、現在或將來有關的虛假理由或虛假陳述，以及對意圖或意見的虛

假說明或陳述…… ”。第三，“意見 ”一詞應維持不變，以便有關人士 (例
如零售商或某方面的專家 )確知法律不容他們表達虛假或罔顧後果的意
見。

30. 雖然委員不反對在 “欺騙 ”的定義中加入 “過去、現在或將來 ”
的提述，但部分委員對是否有必要在定義中加入 “意見 ”一詞深表關注。

31. 委員察悉，根據法改會報告書所載，蘇格蘭及南非的案例清

楚表明，構成欺詐罪的 “欺騙 ”並不包括純粹意見上的表達或商業上言過
其實的表達手法。法改會認為，在廣告上宣稱某種產品是 “最佳產品 ”
的做法交由保障消費者的措施規管會較為適當，該等行徑不應納入建議

的欺詐罪的管制範圍。對於委員關注到當局會否以欺詐罪檢控 “吹捧促
銷 ”的行為，政府當局同意，要明確區分各種情況並不容易。政府當局
引述水果商販售賣爛蘋果與鑽石商人售賣劣質鑽石，作為對貨品質素及

價值作失實陳述的例子。政府當局認為，雖然根據《盜竊罪條例》第 17
條，兩名商販同樣可被控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但水果商販多數會因罪

行瑣屑而不被檢控。至於鑽石商人，控方必須負責舉證，使人在無合理

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人故意作出失實陳述。政府當局補充，建議的欺詐

罪旨在針對有組織的詐騙計劃，而非單一獨立的欺騙作為。

32. 委員詢問，若《盜竊罪條例》第 17條 “欺騙 ”的定義中沒有 “意
見 ”一詞，哪些案件會因而不能提出檢控。政府當局未能提供此類案件
的資料。然而，政府當局請委員留意英國在 1857年作出判決的Bryan案。
在該宗具代表性的案件中，陪審團裁定被告人藉提出虛假理由 (即某些
餐匙的品質等同某一品牌的餐匙 )而取得當押商的金錢罪名成立，但該
判罪其後被撤銷，因為法官裁定被告人只是就該等餐匙的品質作出失實

陳述，僅相當於誇大了貨品的價值。被告人只是提出失實意見，而非虛

假理由。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兩位著名學者的意見，若案件的情況與

Bryan案相似，控方應有足夠理由提出檢控，雖然該看法似乎至今仍未
經過法庭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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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名委員認為不宜將純屬意見上的表達或商業上言過其實的

表達手法，訂為刑事罪行。她認為，若條例草案的原意是將該等行徑納

入擬議欺詐罪的規管範圍，政府當局應先就該建議進行公眾諮詢，然後

才進一步處理條例草案。委員普遍同意，在刑事法律中必須清楚訂明新

的欺詐罪擬涵蓋的範圍，並對於由檢控當局酌情決定有關範圍表示有保

留。他們又質疑是否有必要在 “欺騙 ”的定義中加入 “意見 ”一詞，特別是
政府當局未能令委員信納在有關定義中刪去該詞，會使政府當局在採取

檢控行動時受到掣肘。委員經商議及考慮政府當局的立場後，同意由主

席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3條 “欺騙 ”定義中 “或意
見 ”的字眼。

34. 委員曾考慮可否就《盜竊罪條例》第 17條中 “欺騙手段 ”的定義
提出相類的修正案，使有關定義一致。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不宜採取

該做法，因為有關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涵蓋的範圍。但他們建議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另行研究是否有必要保留《盜竊罪條例》第 17條中 “欺騙
手段 ”的定義內 “意見 ”一詞。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35. 政府當局及法案委員會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分別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及及及及 III。

諮詢內務委員會諮詢內務委員會諮詢內務委員會諮詢內務委員會

36. 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6月 25日諮詢內務委員會，並徵得內務委
員會支持在 1999年 7月 7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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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 1998年盜竊罪年盜竊罪年盜竊罪年盜竊罪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劉健儀議員（主席）

李柱銘議員

吳靄儀議員

曾鈺成議員

劉漢銓議員

合共： 5位議員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3月 17日


